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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總務處  通知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辦人：李宗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06-2664911-1307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子信箱：box1307@mail.cnu.edu.tw 

受文者：全校各單位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9 年 06月 04日 

發文字號：嘉南總字第 1090000306號 

主旨：本校「2020 畢業典禮」停車規定事項，請轉知貴單位所屬教職

員生配合辦理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本校訂於 109 年 6 月 13日（週六）舉辦旨揭畢業典禮，「北三
停車場」及「第六停車場」自當日 8 時起至典禮結束止，全程
實施停車管制，僅開放提供畢業生家長停放車輛。 

二、前列「北三停車場」及「第六停車場」，於 109 年 6 月 12 日
23時至 109年 6月 13日 10時門禁上鎖，前述時段請勿將車輛
留置場內。 

三、原使用「北三停車場」及「第六停車場」停車之教職員生，請
配合將車輛改停放於「南三停車場（車路墘郵局旁）」。本校
校園亦全面禁止違規停車，同時將加強巡查取締，以利各項活
動順利進展。 

四、請各系、所、中心務必協助轉達畢業典禮當日所屬上課學生（含
各進修教育性質之訓練班、職訓班、考照班或碩專班等），同
須配合遵守本案停車規定。 

五、請貴單位所屬教職員於宣達單（如附件）簽名，宣達單自行留
存備查。未按規定停放車輛均將進行照相與開發違停單，並立
即通知移車。俟畢業典禮結束後，違停單併同宣達單，將統一
查明簽請學校裁處。 

 
正本：全校各單位 

副本：總務處保管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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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南藥理大學2020畢業典禮停車規定宣達單 

一、宣達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分機：        

二、所屬教職員簽名（簽署人已確實了解本案各項停車規定）： 

【宣達單自行留存備查，如有違規事項，違停單將併同宣達單，統一簽請學校裁處】 

級職 姓名 級職 姓名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註：1.本宣達單表格可視實際需要自行延伸或影印使用。 

2.本宣達單於單位所屬教職員完成簽名後，由單位自行留存備查，不需繳回總務處。 

附件 


